
2020年自治区支持基础人才项目资金安排计划一览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实施单位）
政策依据 支持额度

第一类：人才引进体系建设项目（共5项1788.3万元）

1 选调生（博士、硕士）
安家费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
        《关于实施人才强区工程助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意见》（宁党办﹝2018﹞1号）第

12条提出，对录用的博士、硕士定向选调生分别给予7万元和3万元一次性安家费。
423

2
全职引进高层次人才
科研和项目启动计划

（哲学社科和文艺领域）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自治区高层次人才优厚待遇实施办法》（宁组发〔2018〕5号）第9条提出，对全职

引进的各类高层次人才且与我区用人单位签订至少5年服务合同的，除享受用人单位各项

引才待遇外，自治区给予引进人才一定的安家费、科研和项目启动资金。

165.3

3
全职引进高层次人才
科研和项目启动计划
（自然科学领域）

自治区科技厅 500

4 自治区柔性引进
高层次人才团队项目

自治区科技厅

    《关于实施人才强区工程助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意见》（宁党办﹝2018﹞1号）第8
条提出，对柔性引进的高水平科技创新团队，从事关键应用技术研究、高新技术产品研发
等的，最高可给予200万元经费支持。

500

5 引进海外留学
回国人员科研创业资助

自治区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

        《关于推进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意见》（宁党发〔2017〕26号）第17条提出，吸引海

外留学回国人员来宁创新创业，视情况给予10万元—50万元资助。
200

第二类：人才培养体系建设项目（共11项3623万元）

6 自治区领军人才培养工程
（哲学社科和文艺领域）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关于实施人才强区工程助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意见》（宁党办﹝2018﹞1号）第3
条提出，由自治区人才专项资金支持，深化实施领军人才培养工程，新培养100名以上具

有国内一流水平的领军人才。宁党办〔2015〕51号第7条提出，对选拔确定的领军人才，

自治区按照每人50万元标准给予所在企业或单位专项资助。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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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实施单位）
政策依据 支持额度

7 自治区领军人才培养工程
（自然科学领域）

自治区科技厅

        《关于实施人才强区工程助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意见》（宁党办﹝2018﹞1号）第3
条提出，由自治区人才专项资金支持，深化实施领军人才培养工程，新培养100名以上具

有国内一流水平的领军人才。宁党办〔2015〕51号第7条提出，对选拔确定的领军人才，

自治区按照每人50万元标准给予所在企业或单位专项资助。

415

8
自治区青年拔尖人才

培养工程
（新选拔培养对象）

自治区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

        《关于实施人才强区工程助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意见》（宁党办﹝2018﹞1号）第3
条提出，每年选拔100名左右45周岁以下、学术技术水平区内领先的青年人才，连续5年，

每人每年资助6万元—10万元，力争培养一批国家和自治区级学术技术带头人。
880

9
自治区青年拔尖人才

培养工程
（已入选培养对象考核）

        《自治区青年拔尖人才考核管理办法（试行）》（宁人社规﹝2020﹞5号）对青年拔

尖人才培养对象及其培养单位考核管理提出明确要求。
516

10
自治区青年托举人才

培养工程
（哲学社科和文艺领域）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关于实施人才强区工程助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意见》（宁党办﹝2018﹞1号）第3
条提出，每年选拔100名左右35周岁以下、有发展潜力的青年人才，每人每年资助3万元

—5万元，培养储备一大批后备骨干人才。

159

11
自治区青年托举人才

培养工程
（科技领域）

自治区科协 450

12 中组部“西部之光”
访问学者研修项目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

        《关于实施人才强区工程助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意见》（宁党办﹝2018﹞1号）第3
条提出，加大省际、校地（校企）人才合作培养力度，每年选送100名左右本土中青年人

才，到中央和发达地区对口单位访学研修，培养一批专业紧缺人才。

36

13

中青年人才中长期
访学研修项目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

        《关于实施人才强区工程助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意见》（宁党办﹝2018﹞1号）第3
条提出，加大省际、校地（校企）人才合作培养力度，每年选送100名左右本土中青年人

才，到中央和发达地区对口单位访学研修，培养一批专业紧缺人才。

180

14 自治区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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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实施单位）
政策依据 支持额度

15 “基层之星”人才培养
合作计划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
        《自治区“基层之星”人才培养计划实施办法》（宁人才办〔2017〕6号）规定，按

照每人每年2万元标准给予研修补助。
200

16 基层科技工作者
国情区情研修班

自治区科协

        《关于实施人才强区工程助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意见》（宁党办﹝2018﹞1号）第

18条提出，加强对人才的政治引领和团结服务工作，定期组织人才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国

情区情研修。

32

第三类：人才激励体系建设项目（共6项451.34万元）

17 社会工作师一次性奖补 自治区民政厅

        《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宁党发〔2016〕50）第11
条规定，对取得社会工作师及以上资格的专业人才给予适当奖励。2018年自治区人才工作

领导小组第20次会议研究，对取得社会工作师及以上资格的社会工作人才，给予3000元/

人一次性补助。

33

18 国家社科基金
结题奖励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关于实施人才强区工程助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意见》（宁党办﹝2018﹞1号）第6
条提出，鼓励青年科技人才创新创业，支持更多青年人才承担自然科学基金、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等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结题人员奖励暂行办法》（宁宣发〔2018〕
50号）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结题人员奖励暂行办法》（宁科字〔2017〕50号）对奖

励标准作出明确规定。

40

1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结题奖励

自治区科技厅 306

20
“中华技能大奖”“全国

技术能手”荣誉称号获得者
配套奖励

自治区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

        《关于实施人才强区工程助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意见》（宁党办﹝2018﹞1号）第7
条提出，对“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获得者”荣誉称号的，分别按照每人10万元

、5万元标准给予配套奖励。
15

21
“中华技能大奖”“全国

技术能手”荣誉称号获得者
培养单位配套奖励

        《关于进一步加强技能人才工作的实施意见》（宁党办〔2015〕59号）第2条，对“

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的培养单位，一次性分别给予5万元—10万元奖励。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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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实施单位）
政策依据 支持额度

22 创新创业大赛获奖个人及
团队配套奖励

自治区科技厅

        《关于实施人才强区工程助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意见》（宁党办﹝2018﹞1号）第6
条提出，在创新创业活动中，对取得自治区级及以上比赛前三名的个人和团队，分别按照
大赛奖金额度的30%给予奖励。

47.34

第四类：人才使用体系建设项目（共7项2420万元）

23 自治区人才小高地
建设资助

自治区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

        《关于实施人才强区工程助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意见》（宁党办﹝2018﹞1号）第9
条提出，对达到标准的行业类“人才小高地”，给予50万元—100万元人才队伍建设经费

资助；对企事业单位类“人才小高地”，给予50万元左右的人才队伍经费资助。
600

24 院士工作站资助         《关于实施人才强区工程助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意见》（宁党办﹝2018﹞1号）第4
条提出，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和园区等建立院士工作站、高级专家工作站、专家服
务基地，吸引高层次人才来我区开展创新研究，自治区根据创新活动、创新成果和产生的
经济社会效益情况，经评估考核后，给予院士工作站、专家服务基地每年10万元—20万元

经费补助。

190

25 专家服务基地资助 670

26 自治区科技（产业
人才）创新团队资助

自治区科技厅

        《关于实施人才强区工程助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意见》（宁党办﹝2018﹞1号）第

10条提出，对新确定的自治区级产业人才创新团队，培育期内由自治区人才专项资金给予

50万元资助。
600

27 自治区工程研究中心
人才奖补

自治区发改委
宁夏宁杨食品有限公司
（宁夏辣椒制品加工
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关于实施人才强区工程助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意见》（宁党办﹝2018﹞1号）第8

条提出，对创新能力强、成果转化显著、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的创新平台，单个平台最高可
给予500万元一次性奖励，奖励资金用于人才队伍建设。

30

28 自治区企业技术
中心人才奖补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石嘴山市宝马兴庆特种
合金有限公司（自治区

企业技术中心）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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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实施单位）
政策依据 支持额度

29

国家级、省部共建、自治区重点
试验室，自治区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协同创
新中心、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自治区科技创新团队人才奖补

自治区科技厅

        《关于实施人才强区工程助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意见》（宁党办﹝2018﹞1号）第8
条提出，对创新能力强、成果转化显著、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的创新平台，单个平台最高可
给予500万元一次性奖励，奖励资金用于人才队伍建设。《关于创新体制机制促进人才与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若干意见》（宁党发﹝2014﹞53号）第9条提出，攻克重大技术难题

、做出突出贡献、实现成果转化的按照团队创新项目取得的经济效益情况给予一次性奖
励，单次奖励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300

第五类：人才服务保障体系建设项目（共3项265万元）

30 博士后研究人员
科研资助

自治区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

        《关于进一步发挥现有人才作用和引进急需紧缺人才的若干规定》（宁党发〔2009〕
47号）第19条提出，对进站开展科研活动的博士后，在站两年期间，给予每人10万元科研

项目资助。

85

31
科技社团学术交流
和人才服务行动

计划资助
自治区科协

        《关于创新体制机制促进人才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若干意见》（宁党发〔2014〕53
号）第8条提出，发挥科技社团、社科学会人才培养作用，每年安排300万元支持开展本领

域、本专业人才学术交流和继续教育工作。

150

32 宁夏驻外引才引智
工作站资助

自治区各驻外办事处

        《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宁党发〔2016〕50）第7
条，健全和完善引才工作网络，在自治区各驻外办事处加挂“宁夏人才工作站”的牌子，
赋予其宣传、联系、引进人才等工作职责，发挥其引才聚才作用。

30
（其中：自治区
政府驻北京办事
处、驻上海办事
处各10万元；自

治区政府驻广东
（广州、深圳）
办事处、驻福建
办事处各5万元）

合       计 854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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